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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CC56-2021-0002 

 

 

 

 

温综法发〔2021〕101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温州市城镇特种用水管理办法》的

通  知 
 

市发改委、市住建局、市水利局、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、市市场监

管局，市公用集团，各县（市、区、功能区）综合行政执法局（城

市管理局），瑞安市、乐清市市政公用工程建设中心： 

现将《温州市城镇特种用水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  

 

 

温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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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城镇特种用水管理办法 
 

为规范城镇供水价格，保障供水、用水双方的合法权益，促

进城镇供水事业发展，节约和保护水资源，依据《城镇供水价格

管理办法》《浙江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》《浙江省节约用水办法》

《温州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  

（一）城镇特种用水的具体范围以省价格主管部门、城镇供

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为准。 

（二）市行政区范围内的城镇供水企业、特种用水户及相关

方，均应遵守本办法。 

（三）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本级行政区范围

内特种用水的指导监督工作；发展和改革、水利、住房和城乡建

设、市场监督管理、文化广电旅游等行政主管部门，按照各自职

责，做好特种用水管理和促进等相关工作。 

（四）城镇供水企业做好特种用水计量收费，并开展用水情

况的定期或不定期核实；特种用水户应建立健全内部用水管理制

度和用水统计台账，配备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。 

（五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特种用水项目，应配套建设、使

用符合国家规定的节水设施；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

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，建设项目工程竣工后，未经验收

或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投入使用；已运营的特种用水设施（器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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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节水要求的，应当对用水设施（器具）进行节水技术改造。 

（六）特种用水户具备独立安装贸易结算水表条件的，应向

城镇供水企业申请报装贸易结算水表；不具备独立安装贸易结算

水表的，经城镇供水企业同意，应在贸易结算总表后安装特种用

水计量分表，分类计量计价；存在特种用水，但未独立安装贸易

结算水表或特种用水计量分表的，贸易结算水表从高适用水价。

城镇供水企业应当依规与特种用水户及相关方签订协议，明确各

方权利和义务。 

（七）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管理办法规定的行为，都有

权向属地及上级城市管理或价格主管等部门举报。 

（八）本办法由温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解释，自 2021

年 12 月 1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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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温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3 日印发 


